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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优彩环保资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

为受托管理人）之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

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彩资源”或“发行人”）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长江保荐”）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长江保荐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长江保荐不承担任何责任。 



 

2 
 

一、本期债券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经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2年 6月 29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 2022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57号）核准，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4

日公开发行 60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00 万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083.09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8,916.91 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

交易的通知》（深证上〔2023〕4号）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 年 1 月 9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优彩转债的主要条款 

（一）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优彩转债，债券代码：127078.SZ。 

（二）发行规模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发行数量为 600.00 万张。 

（三）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2年 12月 14日

至 2028 年 12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票面利率 

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2%、第四年 1.8%、第五年 2.5%、第六

年 3.0%。到期赎回价为 115 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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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并支

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

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

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

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

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六）转股期限 

2023 年 6月 20日至 2028年 12月 13日。 

（七）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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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八）信用级别 

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

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 

2023 年 5 月 16 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3】0016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

为稳定，维持“优彩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 

（九）最新转股价格 

本次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 7.35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7.20 元/股。 

三、重大事项 

长江保荐作为本次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现将优彩资源公开发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

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经理发生变动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公司总经理由戴泽新先生变更为戴梦茜女士，变动详

情如下：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戴泽新先生，1990年 7月至 1993年 4月任江阴市南方经济贸易公司业务经理；

1993 年 5 月至 2001 年 2 月任江阴市广丰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2001 年 3 月

至 2004年 12月任郓城县新大化纤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3年 8月至 2004年

10 月任公司前身江河化纤执行董事、经理；2012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司子公司恒泽

科技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担任公司前身江河化纤执行董

事兼经理；2015 年 9 月至今任群英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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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2016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任总经理。 

2、人员变动的原因 

为增强公司战略职能和专业化运作，加强干部年轻化的梯队建设，戴泽新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考虑，同意戴泽新先生个人提出的辞

去总经理职务的请求。 

为保证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经董事长戴泽新先生提名，并经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同意聘

任戴梦茜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变动后人员的基本情况 

戴梦茜女士，1992年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1 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戴梦茜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 5%以上股东

王雪萍为母女关系，与戴泽新为父女关系；群英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15,826,087 股，

戴梦茜通过群英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2.13%股份；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规、规章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发布的《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等相关公告，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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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2,409,9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含税），暂以截

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26,402,603 股为基数进行测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股利 16,199,635.15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现金分红来源为自有资金。公司 2024 年也将结合经营情

况以及资金使用计划，适度采用中期分红或季度分红等方式，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公告及受托管理人了解，发行人相关人员变动属于正常变动事项，

不影响既有董事会决议等决议文件有效性；同时，发行人基于对未来发展信心，保

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考虑广大股东、投资者的利益和诉求，拟实

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此决议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均未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

债能力构成不利影响。 

长江保荐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长江保荐

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

断。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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